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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阎良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振兴街道环境提升项目建议书的批复

西安市阎良区振兴街道办事处：

你单位以阎振办发〔2021〕15号报来的《关于振兴街道环境提升项目建议书的申请》收悉。经研究，同意建设。现将有关事项批复如下：
一、项目名称：振兴街道环境提升项目
二、项目地址：阎良区振兴街道办振兴路及107 省道郑家段
三、建设内容及规模：一是振兴路全长约1230米， 主要内容为道路两侧地面彩色混凝土铺设，建筑外立面喷涂真石漆，门头牌匾提升，斜坡屋檐、屋面仿真草铺设，屋顶太阳能板立面包装，道路绿化提升约390平方米。二是107省道郑家段全长约1000米，主要内容为斜坡屋檐、建筑外立面及门头牌匾的提升，道路绿化提升约920平方米。
四、总投资及资金来源：项目总投资约52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自筹、区级财政及争取上级资金。
五、社会效益：项目建成后，将改善107省道沿线周边村庄的景观环境，提升居民生活品质，方便群众生产生活，为居民提供一个更加舒适、整洁的生活环境，有助于提高群众的幸福感与满意度。
请接文后，抓紧办理项目前期手续，尽快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，报我委审批。

此复，有效期两年。

西安市阎良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1年2月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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振兴街道办事处

关于振兴街道环境提升项目建议书的申请
西安市阎良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：
为进一步完善辖区基础设施建设，优化基础公共服务，美化区域整体环境，拉大城市骨架，为加快融入城区提供基础支撑。现结合辖区实际，建议进行振兴街道环境提升项目，项目有关事项如下：
一、项目名称
振兴街道环境提升项目
二、建设单位及法人
建设单位:西安市阎良区振兴街道办事处
建设单位法人:宋文儒
三、建设地点
阎良区振兴街道办振兴路及107 省道郑家段
四、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
一是振兴路全长约1230米， 主要内容为道路两侧地面彩色混凝土铺设，建筑外立面真石漆，门头牌匾提升，斜坡屋檐，屋面仿真草铺设，屋顶太阳能板立面包装，绿化提升约390平方米。二是107省道郑家段全长约1000米，主要内容为斜坡屋檐、建筑外立面及门头牌匾的提升，绿化提升约920平方米。
五、总投资及资金来源
总投资约520万元，资金来源主要是自筹、区级财政、争取上级资金。
六、项目建设周期
5个月(2021年2月-2021年6月)。
七、项目效益
该项目是为社会生产和公共生活服务的，是以创造社会效益为主的建设项目，将改善107省道沿线周边村庄的景观环境，提升居民生活品质，方便群众生产生活，为居民提供一个更加舒适、整洁的生活环境，有助于提高群众的幸福感与满意度。
妥否，请批复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振兴街道办事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2月4日

西安市阎良区振兴街道办事处振兴街道
环境提升项目建议书
一、项目名称
振兴街道环境提升项目
二、建设单位及法人
建设单位:西安市阎良区振兴街道办事处
建设单位法人:宋文儒
三、建设地点
阎良区振兴街道办振兴路及107 省道郑家段
四、项目建设性质：改建
五、项目实施依据
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第12届106次
六、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
一是振兴路全长约1230米， 主要内容为道路两侧地面彩色混凝土铺设，建筑外立面真石漆，门头牌匾提升，斜坡屋檐，屋面仿真草铺设，屋顶太阳能板立面包装，绿化提升约390平方米。二是107省道郑家段全长约1000米，主要内容为斜坡屋檐、建筑外立面及门头牌匾的提升，绿化提升约920平方米。
七、总投资及资金来源
总投资约520万元，资金来源主要是自筹、区级财政、争取上级资金。
八、项目建设周期
5个月(2021年2月-2021年6月)。
九、项目效益
该项目是为社会生产和公共生活服务的，是以创造社会效益为主的建设项目，将改善107省道沿线周边村庄的景观环境，提升居民生活品质，方便群众生产生活，为居民提供一个更加舒适、整洁的生活环境，有助于提高群众的幸福感与满意度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振兴街道办事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2月4日
